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天能源”）

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

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文件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审

计报告》（中喜财审 2022S00000 号），具体审计意见如下： 

（一）审计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能

源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中天能源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

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

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形成无法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68.54 亿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73.55 亿元。

中天能源现金流紧张，以致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严重短缺，由此造成大

量逾期未偿还债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借款余额为 50.71 亿元，其

中逾期 31 亿元，其他债务逾期未清偿余额为 10.23 亿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

（二十六）所述，因经济纠纷合同违约及违规担保引起诉讼，经综合判断累计计



提预计负债 59.08 亿元。上述事项导致中天能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以上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中天能源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 

公司管理层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但公司的持续经

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中天能

源公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2、函证程序执行受限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并执行函证程序。 

纳入合同范围的部分子公司未能提供银行账户清单，核查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受限。根据现有财务资料记录显示共有 116 个银行账户，我们对 44 个银行账户

进行了函证，其中 23 份回函确认，21份因银行预留印签不符不予回函。剩余 72

个银行账户因银行预留印签不符无法实施银行函证程序，对应银行借款也无法实

施函证程序。 

中天能源的部分公司未能提供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客户的确切联系地址及

联系人，无法实施函证程序，对提供地址和联系人的应收款项客户发出询证函 45

份核实 7.18 亿元发函率仅为应收款项的 24.33%，回函 4 份确认 33 万元。我们

执行的替代程序仍然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

无法对中天能源 2021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允性及

完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3、应收款项预计信用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公司合并报表应收账款余额 6.01 亿元，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4.88 亿元，其中

23 户单项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4.42 亿元；其他应收款余额 23.87 亿元，计提预计

信用损失 21.76 亿元，其中 9 户单项计提预计信用损失 19.44 亿元，中天能源公

司未能提供上述信用损失计提的依据，我们也无法获取债务人的财务信息及其他

资料，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计提的信用损失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因此我们无法对

中天能源 2021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整性

发表审计意见。 

4、在建工程停工减值测试程序无法实施 



公司现有在建工程账面余额 27.47 亿元，分别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 LNG

储配站项目 12.10 亿元，华丰 LNG 储配站项目 15.36 亿元，上述在建工程均已停

工，且权属受限，未能按预期形成生产能力，对于上述明显出现减值迹象的自建

工程，中天能源公司未对此进行减值测试，我们也未能获取有关进行减值测试的

相关资料，无法判断这些在建工程发生减值的金额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因此我

们无法对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

允性及完整性发表审计意见。 

5、重要子公司失去控制，无法获取2021年1-11月财务报表 

附注七-2 公司 2021 年 12 月 7 日完成“武汉中能、湖北合能”股权转让审批

程序，合并报表应包含其期初数及 2021 年 1 月-11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由于中天能源公司对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中能”）及其

子公司、湖北合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能”）及其子公司失去控制，

无法获取上述公司 2021 年 1 月-11 月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资料，导致中天能源公

司未将持股比例 100.00%的武汉中能及其子公司、持股比例 100.00%的湖北合能

及其子公司 2021 年期初数及 2021 年 1-11 月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范

围。同时我们无法对武汉中能及其子公司、湖北合能及其子公司实施任何审计程

序，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中天能源公司 2021 年初

的财务状况、2021 年 1-11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整性发

表审计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相关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客观反

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公司面临的风险。对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

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消除上述事项影响，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公司已采取及将要采取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优化资产配置，调整业务结构。 



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大运营低效、监管不力的控、参股公司处置力度，对子

公司管理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深度挖掘市

场潜在合作机会，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与盈利能力。  

（二）加强公司治理，健全内控体系  

公司将针对审计机构提出的缺陷深入开展自查，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保证治理制度要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完善内部控制工作机制，规范授权管理，

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控制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管控，

形成运行监督、自我评价、缺陷整改、体系完善的内控闭环管理，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确保公司健康发展。 

 

 

特此说明。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 

 


